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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迪安”）与自然人尹东、周晖以及重庆圣莱宝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圣莱宝”）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计划以杭州迪安为投

资主体，使用人民币 1500 万元收购重庆圣莱宝 51%的股权。 

一、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收购的意向性协议，不作

为正式的收购协议。有关股权转让、资产移交、债务清偿等具体事项尚需签订正

式投资协议予以明确，因此上述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股权收购事宜，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否则本次收购

将无法完成。 

  二、交易对方情况  

1、尹东，男，系重庆圣莱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尹东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周晖，女，重庆圣莱宝股东，与尹东系夫妻关系。周晖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重庆圣莱宝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公司住址：重庆

市北部新区高新园黄山大道 5号（水星科技大厦北翼厂房 6层）；企业性质为有

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尹东；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医学检验

（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

清学专业；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病理科（有效期至 2016 年 5 月 13 日），



Ⅰ类医疗器械销售等。 

四、协议主要内容  

本框架协议旨在对截至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就投资项目相关事宜业已

达成的全部意向作出概括性表述，及对有关交易原则和条件进行初步约定，同时，

明确相关工作程序和步骤，以积极推动投资项目的实施。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甲方：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乙方：尹东、周晖；

丙方：重庆圣莱宝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目标公司”）。 

2、投资项目主要内容：甲方拟将通过股权受让方式，获得乙方持有的丙方

51%的股权。 

3、收购价格：人民币 1500 万元 

4、收购款项的具体支付方式：(1) 签订正式投资协议后五个工作日内由甲

方支付价款的 70%(计人民币 1050 万元)；（2）甲方在支付第二笔款项时扣除转

让价款中的 100 万元人民币作为保证金，以保障目标公司对各方确认的收购基准

日前的资产信息披露中应收账款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3）本次股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扣除 100 万元保证金后的剩余价款(计本

次应付人民币 350 万元)。 

若实际财务审计和尽职调查结果与先期目标公司股东出具的目标公司相关

资料（财务信息、法务信息、业务信息）有“较大出入”，则各方将重新商讨本

框架协议所涉条款。 

5、排他性交易：本框架协议签署后至正式投资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

甲、乙双方均具有排他权。 

6、违约责任：在确定性文件签署后，如因甲方原因放弃（含但不限于甲方

及甲方母公司决策机构未予批准）本次投资收购，则甲方将为乙方和目标公司承

担损失、损害和其它责任，但总费用不超过 20 万元。在确定性文件签署后，如

因乙方或目标公司的主观故意、重大过失致使投资成交未能实现，及违反排他性

交易条款的，乙方和目标公司将承担甲方为损失、损害和其它责任，但总费用不

超过 20 万元。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如果完成，公司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网点布局得以实现，从而有利于



拓展公司的市场覆盖区域，有效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及销售收入，增强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六、相关其他说明 

1、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收购的意向性协议，不作

为正式的收购协议，且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该事项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2、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根据双方后续合作的进

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投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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